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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笔者认为，

对于缓刑考验期限的判决确定之日，应区分以下几种情况： 

１．一审判决后未提起上诉与抗诉的，一般情况下，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即为判决确定之日，即法定十日上诉期满后

的第一日为缓刑考验期限的起算日。但是，这里存在一个例

外情况，如果法定十日上诉期的最后一天为节假日的，判决

确定之日则为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简单加上十日后的第一日。

如被告人王某被判处缓刑一年，其签收判决书的日期为２０

０３年１月２４日，判决后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院也没有

抗诉，那么其缓刑考验期限的起算日应为２００３年２月４

日，而非２００３年２月９日。 显然，如果法定上诉期间最

后一日２月３日不是节假日，那对被告人王某的缓刑考验期

限从２月４日起计算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因为２００３

年２月１日至２月７日系国务院规定的春节假日，依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１０３条规定，期间的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

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日期，因此本案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应为２００３年２月９日。那么此种情况下，判决确

定之日究竟是２００３年２月４日还是２月９日呢？笔者认

为，应从２００３年２月４日起计算，这有利于保护被告人

的合法利益。 ２．一审判决缓刑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检察院

提出抗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缓刑考验期限应从二审判



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但在二审判决确定之日的理解上，同样

也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判决确定之日应为二审判决书或裁

定书上注明的日期，因为只有终审判决书或者裁定书上写明

的时间才是确定的，而其他时间由于受裁判文书送达方式、

公休假期或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难以确定。也有观点认为

，判决确定之日应当理解为二审法院对判决书或裁定书的签

发日期。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判决确定之日应以二审判

决或裁定向被告人宣告或送达的日期为准。理由如下：第一

，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有相似的规定。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法释（２００２）３４号批

复，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起算时间问题批复如下：“根据

刑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或者

裁定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法律文书宣告或送达之日起计

算。”而刑法对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期间和缓刑判决的考

验期，均规定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与管制、拘役、有期

徒刑的起算日期规定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不同。第二，判

决书或裁定书上写的时间和法院签发判决书或裁定书的时间

，在实践中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难以作为判决的确定之日

。第三，把判决书或裁定书上的日期或法院的签发日期作为

判决确定之日，会给二审法院缓刑判决或裁定作出后尚未送

达前发现有错误必须纠正带来麻烦。 ３．再审案件对罪犯由

实刑改判缓刑后，其所服的实刑不能折抵缓刑考验期限。如

被告人李某因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后李某不

服提出申诉。在其服刑一年零八个月后，该案再审改判为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此种情况下，依照刑法规定，判决

确定之日前先行羁押的日期，不能折抵缓刑考验期，因此李



某所服刑的一年零八个月并不能折抵缓刑考验期。有观点认

为，从本案实际情况看，李某被判处缓刑时，其已在监狱服

刑一年零八个月，实际上比执行缓刑考验期重得多。从法理

上讲，李某已执行的一年零八个月实刑应并入缓刑考验期内

，否则李某就因同一犯罪事实实际上被执行了两次处罚：一

是执行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实际监禁；二是将再执行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三年缓刑考验期，这有悖于刑罚理论

上“一事不再罚”的原则。笔者认为，这一结果是由于法院

再审所产生的，其与通常所论及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并不

相悖。而且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国家赔偿制度来解决，因为

既然国家审判机关最终作出的是缓刑判决，罪犯原本不应该

被判处实刑，那么对罪犯的羁押本身是错误的。因此，依据

罪刑法定原则，其所服实刑不能折抵缓刑考验期限。当然，

我们也可以通过对立法的完善与修改来解决这一问题。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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